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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
太
子
│
二
阿
哥
胤
礽
再
立
再
廢
的
秘
史

╱
莊
吉
發

普
天
同
慶
│
嫡
長
子
二
阿
哥
胤
礽
的
誕
生

富
豪
家
庭
，
惟
恐
子
弟
眾
多
，
多
則
亂
生
，
帝

王
之
家
，
何
獨
不
然
。
︽
周
禮
︾
所
載
天
子
后
妃
的

人
數
，
包
括
六
宮
、
三
夫
人
、
九
嬪
、
二
十
七
世

婦
、
八
十
一
御
妻
。
據
史
書
記
載
，
三
國
時
代
的
吳

國
君
主
孫
皓
即
位
後
，
奢
侈
失
政
，
後
宮
婦
女
多
達

五
千
餘
人
。
晉
武
帝
司
馬
炎
篡
魏
後
，
也
有
五
千
宮

女
。
平
定
孫
皓
後
，
又
得
到
宮
女
五
千
餘
人
，
同
時

並
寵
的
妃
嬪
，
不
計
其
數
。
唐
太
宗
是
一
代
令
主
，

他
一
次
遣
散
的
宮
女
，
就
多
達
三
千
人
。
明
朝
的
宮

女
，
也
是
屈
指
難
數
，
後
宮
的
費
用
，
每
年
需
銀
百

萬
兩
以
上
。
由
於
后
妃
眾
多
，
子
孫
滿
堂
，
儲
位
紛

爭
，
遂
層
出
不
窮
。

清
朝
康
熙
年
間
︵
一
六
六
二—

一
七
二
二
︶
，

後
宮
人
數
較
少
，
但
皇
子
眾
多
，
卻
為
歷
代
所
罕

見
。
據
︽
清
史
稿
．
后
妃
傳
︾
的
記
載
，
康
熙
皇
帝

的
后
妃
嬪
貴
人
等
有
姓
氏
可
查
者
共
三
十
二
人
，
共

生
子
三
十
五
人
，
生
女
二
十
人
，
合
計
子
女
共
五
十

五
人
。
在
三
十
五
個
兒
子
中
，
除
因
殤
沒
有
行
次
的

十
一
人
外
，
其
餘
皇
子
二
十
四
人
，
都
依
齒
序
列
。

皇
子
，
清
朝
宮
中
習
稱
阿
哥
，
是
滿
文
﹁

﹂

︵ag
e

︶
的
音
譯
。
大
阿
哥
皇
長
子
胤
禔
﹁

﹂

︵in
jy

︶
，
﹁
禔
﹂
，
音
﹁
知
﹂
，
他
是
惠
妃
納
喇
氏
所

生
，
並
非
嫡
出
。
孝
誠
仁
皇
后
赫
舍
里
氏
生
二
子
：

康
熙
八
年
︵
一
六
六
九
︶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，
生
承

祜
，
因
殤
不
齒
序
；
康
熙
十
三
年
︵
一
六
七
四
︶
五

月
初
三
日
，
生
二
阿
哥
皇
二
子
胤
礽
﹁

﹂

︵in
ceng

︶
，
﹁
礽
﹂
，
音
﹁
成
﹂
，
他
是
嫡
長
子
。
同

日
，
皇
后
赫
舍
里
氏
崩
於
坤
寧
宮
。
康
熙
十
六
年

︵
一
六
七
七
︶
，
榮
妃
馬
佳
氏
生
三
阿
哥
皇
三
子
胤
祉

﹁

﹂
︵in

cy

︶
，
﹁
祉
﹂
，
音
﹁
尺
﹂
。
康
熙
十
七

年
︵
一
六
七
八
︶
十
月
三
十
日
，
孝
恭
仁
皇
后
烏
雅

氏
生
四
阿
哥
皇
四
子
胤
禛
﹁

﹂
︵in

jen

︶
。
康

熙
十
八
年
︵
一
六
七
九
︶
，
宜
妃
郭
絡
羅
氏
生
五
阿

哥
皇
五
子
胤
祺
﹁

﹂
︵in

k
i

︶
。
康
熙
十
九
年

︵
一
六
八
○
︶
，
孝
恭
仁
皇
后
生
六
阿
哥
皇
六
子
胤
祚

﹁

﹂
︵in

d
zo

︶
。
同
年
，
成
妃
戴
佳
氏
生
七
阿

哥
皇
七
子
胤
祐
﹁

﹂
︵in

io

︶
。
康
熙
二
十
年



︵
一
六
八
一
︶
，
良
妃
衛
氏
生
八
阿
哥
胤L

﹁

﹂

︵in
sy

︶
。
九
阿
哥
皇
九
子
是
胤M

，
十
阿
哥
皇
十
子

是
胤N

，
十
一
阿
哥
皇
十
一
子
是
胤O

，
十
二
阿
哥

皇
十
二
子
是
胤
祹
，
十
三
阿
哥
皇
十
三
子
是
胤
祥
。

康
熙
二
十
七
年
︵
一
六
八
八
︶
正
月
初
九
日
，
孝
恭

仁
皇
后
烏
雅
氏
生
十
四
阿
哥
胤P

，
後
名
胤
禎
﹁

﹂
︵in

jeng

︶
，
其
餘
阿
哥
俱
年
幼
。

滿
族
社
會
的
舊
俗
，
雖
然
所
有
嫡
子
不
拘
長

幼
，
都
有
繼
承
皇
位
的
權
利
，
但
康
熙
皇
帝
卻
嘗
試

立
嫡
立
長
，
遂
導
致
諸
皇
子
骨
肉
相
殘
的
悲
劇
，
實

為
康
熙
皇
帝
始
料
未
及
。

正
位
東
宮—

第
一
次
冊
立
皇
太
子

康
熙
十
四
年
︵
一
六
七
五
︶
，
康
熙
皇
帝
年
方

二
十
二
歲
，
為
了
國
家
的
長
治
久
安
，
政
局
穩
定
的

考
量
，
即
嘗
試
沿
襲
漢
族
宗
法
社
會
立
嫡
立
長
的
傳

統
習
慣
，
商
議
立
儲
，
以
固
國
本
。
同
年
六
月
初
六

日
，
康
熙
皇
帝
諭
禮
部
云
：

帝
王
紹
基
垂
統
，
長
治
久
安
，
必
建
立
元
儲
，

懋
隆
國
本
，
以
綿
宗
社
之
祥
，
慰
臣
民
之
望
。

朕
荷
天
眷
，
誕
生
嫡
子
，
已
及
二
齡
，
茲
者
欽

承
太
皇
太
后
、
皇
太
后
慈
命
，
建
儲
大
典
，
宜

即
舉
行
。
今
以
嫡
子
胤
礽
為
皇
太
子
，
爾
部
詳

察
應
行
典
禮
，
選
擇
吉
期
具
奏
。

二
阿
哥
皇
二
子
胤
礽
是
嫡
長
子
，
康
熙
皇
帝
決

定
立
年
方
二
歲
的
胤
礽
為
皇
太
子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
二
日
，
因
冊
立
皇
太
子
，
康
熙
皇
帝
特
遣
大
臣
告
祭

天
地
、
太
廟
、
社
稷
。
次
日
未
時
，
康
熙
皇
帝
御
太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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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殿
，
遣
輔
國
公
葉
伯
舒
、
都
統
大
學
士
圖
海
為
正

使
，
戶
部
尚
書
覺
羅
勒
德
洪
、
兵
部
尚
書
王
熙
為
副

使
，
持
節
授
胤
礽
冊
寶
，
正
式
立
為
皇
太
子
，
正
位

東
宮
。
康
熙
皇
帝
還
率
諸
王
、
貝
勒
、
貝
子
、
公
、

內
大
臣
、
都
統
、
大
學
士
等
員
詣
太
皇
太
后
、
皇
太

后
宮
行
禮
。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頒
詔
天
下
，
布
告
中

外
，
冊
立
皇
太
子
的
儀
式
是
十
分
隆
重
的
。

二
阿
哥
皇
二
子
胤
礽
既
經
冊
立
為
皇
太
子
，
康

熙
皇
帝
即
親
自
教
他
讀
書
，
加
意
教
育
，
煦
嫗
愛

惜
，
舉
凡
經
史
騎
射
，
無
不
躬
親
訓
誨
。
特
令
大
學

士
張
英
、
李
光
地
等
人
為
皇
太
子
的
師
傅
，
由
大
學

士
熊
賜
履
授
以
性
理
諸
書
，
又
令
老
成
翰
林
官
隨

從
，
朝
夕
教
誨
。
︽
起
居
注
冊
︾
記
載
皇
太
子
滿
漢

文
楷
字
，
筆
筆
中
鋒
，
端
妍
秀
勁
，
學
問
精
深
。
大

學
士
面
奏
康
熙
皇
帝
稱
，
﹁
皇
上
教
皇
太
子
過
嚴
，

當
此
暑
天
，
功
課
太
多
，
恐
皇
太
子
睿
體
勞
苦
。
﹂

康
熙
皇
帝
面
諭
大
學
士
稱
，
﹁
朕
幼
年
讀
書
，
必
以

一
百
二
十
遍
為
率
，
蓋
不
如
此
，
則
義
理
不
能
淹

貫
，
故
教
皇
太
子
及
諸
皇
子
讀
書
，
皆
是
如
此
。
﹂

康
熙
皇
帝
對
皇
太
子
﹁
仁
以
育
之
，
義
以
訓
之
﹂
，

就
是
指
望
皇
太
子
日
後
能
成
為
一
代
令
主
。
皇
太
子

長
成
後
，
每
逢
康
熙
皇
帝
南
巡
江
浙
，
西
幸
秦
晉
，

閱
視
河
工
，
多
令
皇
太
子
隨
行
，
冀
其
諳
習
地
方
風

俗
，
民
間
疾
苦
。
康
熙
皇
帝
常
向
眾
人
誇
稱
皇
太
子

的
﹁
儀
表
及
學
問
才
技
，
俱
有
可
觀
。
﹂
︽
清
史
稿
︾

也
記
載
說
：
﹁
太
子
通
滿
、
漢
文
字
，
嫻
騎
射
，
從

上
行
幸
，
賡
詠
斐
然
。
﹂
康
熙
三
十
四
年
︵
一
六
九

五
︶
，
冊
立
石
氏
為
皇
太
子
妃
。

康
熙
三
十
五
年
︵
一
六
九
六
︶
，
康
熙
皇
帝
親

征
準
噶
爾
期
間
，
中
央
各
部
院
衙
門
本
章
，
奉
旨
停

止
馳
遞
軍
前
，
國
家
政
事
，
俱
由
皇
太
子
聽
理
，
一

如
清
太
祖
努
爾
哈
齊
令
長
子
褚
英
執
政
故
事
。
若
遇

重
大
緊
要
事
件
，
則
命
諸
大
臣
會
同
議
定
，
然
後
啟

奏
皇
太
子
。
至
於
祈
穀
上
帝
，
祭
社
稷
，
享
太
廟
，

夏
至
祭
地
於
方
澤
，
冬
至
祀
天
於
圜
丘
，
康
熙
皇
帝

都
令
皇
太
子
行
禮
。
皇
太
子
遵
旨
掌
理
國
政
，
籌
辦

軍
需
，
運
送
補
給
，
進
呈
御
用
物
品
，
都
能
稱
旨
。

皇
太
子
每
因
奏
事
之
便
，
繕
寫
滿
文
奏
摺
，
向
皇
阿

瑪
﹁

﹂
︵h

an
am

a

︶
恭
請
萬
安
。
康
熙
皇
帝

在
皇
太
子
的
奏
摺
上
也
以
硃
筆
批
諭
﹁
朕
安
，
皇
太

子
好
嗎
？
﹂
﹁

﹂

︵m
ini

beye
elhe,

huw
ang

taidz
saiy

-u
n

︶
，
彼
此
關

懷
，
父
子
情
深
。
康
熙
皇
帝
稱
讚
皇
太
子
說
：
﹁
舉

朝
皆
稱
皇
太
子
之
善
。
﹂

晴
天
霹
靂—

第
一
次
廢
黜
皇
太
子

康
熙
四
十
七
年
︵
一
七
○
八
︶
五
月
初
一
日
，

康
熙
皇
帝
啟
駕
巡
幸
塞
外
。
同
年
九
月
初
二
日
，
駐

蹕
布
爾
哈
蘇
台
。
初
四
日
，
康
熙
皇
帝
召
諸
王
、
大

臣
、
侍
衛
、
文
武
官
員
等
齊
集
行
宮
前
，
命
皇
太
子

胤
礽
當
眾
下
跪
，
康
熙
皇
帝
垂
涕
宣
佈
諭
旨
，
廢
除

皇
太
子
。
據
︽
清
聖
祖
實
錄
︾
的
記
載
，
皇
太
子
被

廢
黜
的
主
要
原
因
是
：
暴
戾
淫
亂
，
任
意
凌
虐
諸

王
、
大
臣
，
恣
行
箠
撻
；
專
擅
威
權
，
喜
好
攬
事
，

輕
重
倒
置
；
窮
奢
極
慾
，
恣
取
國
帑
，
苛
索
外
吏
；

邀
截
外
藩
入
貢
使
臣
，
任
意
攘
取
貢
物
；
鳩
聚
黨

羽
，
窺
伺
乘
輿
，
以
致
康
熙
皇
帝
﹁
未
卜
今
日
被

鴆
，
明
日
遇
害
，
晝
夜
戒
慎
不
寧
。
﹂
皇
儲
名
分
，



關
係
重
大
，
康
熙
皇
帝
熟
諳
史
冊
，
竟
毅
然
宣
佈
廢

皇
太
子
，
拘
執
胤
礽
。
九
月
十
六
日
，
康
熙
皇
帝
結

束
巡
幸
，
返
回
紫
禁
城
，
將
胤
礽
拘
禁
於
上
駟
院

旁
。
九
月
十
八
日
，
遣
官
告
祭
天
地
、
太
廟
、
社

稷
。
將
胤
礽
圈
禁
於
咸
安
宮
。
康
熙
皇
帝
的
決
定
，

對
胤
礽
及
皇
室
來
說
，
真
是
晴
天
霹
靂
。

康
熙
皇
帝
向
來
熟
觀
史
冊
，
豈
有
輕
舉
之
理
？

皇
太
子
何
以
驟
行
廢
黜
？
胤
礽
何
以
不
孝
不
仁
至
於

斯
極
？
康
熙
十
三
年
︵
一
六
七
四
︶
五
月
初
三
日
，

二
阿
哥
胤
礽
出
生
的
當
天
，
他
的
生
母
孝
誠
仁
皇
后

赫
舍
里
氏
就
崩
逝
了
，
享
年
二
十
二
歲
。
後
來
，
康

熙
皇
帝
也
指
出
胤
礽
﹁
生
而
剋
母
，
此
等
之
人
，
古

稱
不
孝
。
﹂
十
八
阿
哥
胤
祄
病
篤
，
諸
王
、
大
臣
都

以
康
熙
皇
帝
年
高
，
深
恐
他
不
能
忍
受
老
年
喪
子
的

打
擊
，
憂
慮
不
已
。
二
阿
哥
胤
礽
竟
然
若
無
其
事
。

康
熙
皇
帝
斥
責
胤
礽
是
胤
祄
的
親
兄
，
卻
毫
無
友
愛

之
意
，
胤
礽
反
而
忿
然
發
怒
。
大
學
士
索
額
圖
，
滿

洲
正
黃
旗
人
，
是
孝
誠
仁
皇
后
赫
舍
里
氏
的
兄
長
，

就
是
二
阿
哥
胤
礽
的
母
舅
。
索
額
圖
依
附
皇
太
子
胤

礽
，
導
其
驕
縱
，
暗
助
胤
礽
潛
謀
大
事
。
索
額
圖
還

倡
議
皇
太
子
服
御
俱
用
黃
色
，
一
切
儀
制
，
幾
與
皇

帝
相
似
。
胤
礽
逞
惡
不
悛
，
動
輒
奪
取
外
藩
入
貢
馬

匹
。
朝
鮮
、
蒙
古
諸
部
貢
品
，
需
備
二
份
；
一
份
進

呈
康
熙
皇
帝
，
另
備
一
份
進
呈
皇
太
子
，
清
朝
儼
然

有
二
君
。
索
額
圖
被
處
死
後
，
皇
太
子
竟
結
成
黨

羽
，
想
要
為
索
額
圖
復
仇
，
而
使
康
熙
皇
帝
晝
夜
不

寧
，
恐
怕
遇
害
。
大
阿
哥
胤
禔
與
伯
父
裕
親
王
福
全

不
協
，
也
和
二
阿
哥
胤
礽
不
睦
，
為
了
防
範
皇
太
子

窺
伺
乘
輿
，
康
熙
皇
帝
特
命
大
阿
哥
胤
禔
﹁
善
護
聖

躬
﹂
。
皇
太
子
胤
礽
於
行
在
被
廢
黜
拘
執
後
，
沿
途

都
由
大
阿
哥
胤
禔
看
守
。

廢
太
子
胤
礽
被
拘
禁
期
間
，
大
阿
哥
胤
禔
曾
向

康
熙
皇
帝
表
示
說
：
﹁
胤
礽
所
行
卑
污
，
大
失
人1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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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，
相
面
人
張
明
德
曾
指
出
胤L

後
必
大
貴
。
今
欲

誅
胤
礽
，
不
必
出
自
皇
父
之
手
。
﹂
胤L

是
八
阿
哥

皇
八
子
，
他
善
於
趨
奉
裕
親
王
福
全
，
常
作
帝
王

夢
，
因
皇
太
子
胤
礽
待
他
不
好
，
所
以
就
和
九
阿
哥

皇
九
子
胤M

、
十
四
阿
哥
皇
十
四
子
胤
禎
結
成
死

黨
，
同
謀
傾
陷
皇
太
子
，
希
圖
儲
位
。
康
熙
皇
帝
雖

然
廢
黜
胤
礽
，
但
虎
毒
不
食
子
，
他
並
無
誅
除
胤
礽

之
意
。
當
他
聽
到
胤
禔
的
建
議
時
，
他
非
常
驚
異
。

他
指
出
，
﹁
胤
禔
為
人
兇
頑
、
愚
昧
，
不
知
義
理
，

倘
果
同
胤L

聚
集
黨
羽
，
殺
害
胤
礽
，
其
時
但
知
逞

其
兇
惡
，
豈
暇
計
及
於
朕
躬
有
礙
否
耶
？
似
此
不
諳

君
臣
大
義
，
不
念
父
子
至
情
之
人
，
洵
為
亂
臣
賊

子
，
天
理
國
法
，
皆
所
不
容
者
也
。
﹂
倘
若
聚
眾
滋

事
，
殺
害
胤
礽
，
暴
亂
擴
大
，
康
熙
皇
帝
也
可
能
成

為
受
害
者
。
康
熙
皇
帝
認
為
胤
礽
驕
縱
乖
戾
，
不
孝

不
仁
，
難
託
重
器
，
在
絕
望
之
餘
，
痛
下
決
心
，
宣

佈
廢
儲
。
康
熙
皇
帝
觀
察
胤
礽
言
動
失
常
，
好
像
鬼

魅
附
身
，
蔽
其
本
性
，
以
致
忽
起
忽
坐
，
不
安
寢

處
，
吃
飯
七
、
八
碗
，
尚
不
知
飽
，
飲
酒
二
、
三
十

碗
，
亦
不
見
醉
，
顯
然
是
中
了
邪
。
康
熙
皇
帝
檢
查

宮
殿
風
水
，
發
現
胤
礽
宮
人
所
居
擷
芳
殿
，
地
勢
陰

黯
不
潔
，
居
者
輒
多
病
亡
，
胤
礽
往
來
其
間
，
以
致

被
鬼
魅
附
身
，
失
去
人
性
，
遂
成
狂
疾
。
三
阿
哥
胤

祉
，
他
平
日
與
二
阿
哥
胤
礽
甚
相
親
睦
。
胤
礽
被
廢

後
，
胤
祉
舉
發
大
阿
哥
胤
禔
用
蒙
古
喇
嘛
巴
漢
格
隆

使
用
魘
術
厭
勝
胤
礽
的
陰
謀
。
康
熙
皇
帝
令
侍
衛
搜

查
二
阿
哥
胤
礽
原
居
宮
室
，
搜
出
大
阿
哥
胤
禔
魘

魅
、
詛
咒
厭
勝
物
件
十
餘
種
。
康
熙
皇
帝
深
信
胤
礽 110



狂
易
成
疾
，
言
動
失
常
，
﹁
是
其
諸
惡
，
皆
被
魘
魅

而
然
。
﹂
於
是
一
面
幽
禁
胤
禔
，
一
面
加
意
調
治
胤

礽
。
康
熙
皇
帝
自
從
廢
黜
皇
太
子
，
圈
禁
胤
礽
後
，

無
日
不
流
涕
，
巡
幸
南
苑
時
，
憶
及
二
阿
哥
等
隨
行

情
景
，
不
禁
傷
懷
。
甚
至
於
睡
夢
之
中
，
還
夢
見
孝

莊
太
皇
太
后
布
木
布
泰
﹁

﹂
︵b

u
m

b
u

tai

︶

容
顏
不
悅
，
孝
誠
仁
皇
后
赫
舍
里
氏
亦
以
二
阿
哥
被

冤
見
夢
。
康
熙
皇
帝
默
禱
，
﹁
果
蒙
天
佑
，
狂
疾
頓

除
，
改
而
為
善
，
朕
自
有
裁
奪
。
﹂

天
無
二
日—

皇
太
子
再
立
再
廢
的
原
因

經
過
宮
中
上
下
細
心
的
調
治
，
廢
太
子
胤
礽
的

病
情
，
已
經
獲
得
控
制
，
本
性
逐
漸
恢
復
，
健
康
狀

況
，
亦
漸
改
善
，
果
然
狂
疾
頓
除
。
諸
王
、
大
臣
奏

請
：
﹁
上
既
灼
知
太
子
病
源
，
治
療
就
痊
，
請
上
頒

旨
宣
示
。
﹂
康
熙
皇
帝
召
見
二
阿
哥
胤
礽
及
諸
大

臣
，
下
令
釋
放
廢
太
子
，
並
宣
稱
：
﹁
覽
古
史
冊
，

太
子
既
廢
，
常
不
得
其
死
，
人
君
靡
不
悔
者
。
前
執

胤
礽
，
朕
日
日
不
釋
於
懷
。
自
頃
召
見
一
次
，
胸
中

乃
疏
快
一
次
。
今
事
已
明
白
，
明
日
為
始
，
朕
當
霍

然
矣
。
﹂
康
熙
皇
帝
已
經
明
白
二
阿
哥
因
厭
勝
致
失

本
性
的
陰
謀
，
於
是
應
允
諸
大
臣
的
請
求
，
乃
於
康

熙
四
十
八
年
︵
一
七
○
九
︶
三
月
初
九
日
遣
官
告
祭

天
地
、
宗
廟
、
社
稷
。
三
月
初
十
日
，
復
立
二
阿
哥

胤
礽
為
皇
太
子
。

二
阿
哥
胤
礽
復
立
為
皇
太
子
後
，
他
的
行
為
放

縱
乖
戾
，
依
然
故
我
。
朝
鮮
冬
至
使
趙
泰
采
從
北
京

返
回
朝
鮮
後
向
國
王
報
告
說
：
﹁
太
子
不
良
，
雖
十

年
廢
囚
，
斷
無
改
過
之
望
，
締
結
不
逞
之
徒
，
專
事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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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
利
，
財
產
可
埒
一
國
。
﹂
趙
泰
采
所
述
情
節
，
並

非
誇
大
其
辭
。
康
熙
皇
帝
諸
事
節
儉
，
身
穿
敝
褥
，

足
用
布
襪
。
胤
礽
幼
時
，
康
熙
皇
帝
耳
提
面
命
，
諄

諄
教
訓
，
日
常
所
用
物
件
，
都
是
庶
民
脂
膏
，
爾
俸

爾
祿
，
民
脂
民
膏
，
應
從
節
儉
。
但
是
，
胤
礽
不
遵

訓
諭
，
窮
奢
極
欲
，
任
用
乳
母
之
父
凌
普
為
內
務
府

總
管
，
俾
便
於
任
意
取
用
。
凌
普
賦
性
貪
婪
，
致
使

包
衣
下
人
，
無
不
怨
恨
。
二
阿
哥
胤
礽
日
常
所
用
，

遠
過
於
皇
帝
，
恣
取
國
帑
，
干
預
政
事
，
敗
壞
國

家
，
戕
賊
萬
民
。
康
熙
皇
帝
感
歎
說
：
﹁
若
以
此
不

孝
不
仁
之
人
為
君
，
其
如
祖
業
何
？
﹂

胤
礽
復
正
儲
位
後
，
諸
皇
子
都
有
帝
王
夢
，
都

想
取
而
代
之
。
朝
中
擁
護
皇
太
子
的
黨
更
是
大
肆
活

動
，
滿
漢
大
臣
眼
見
康
熙
皇
帝
年
齒
漸
高
，
而
爭
相

趨
附
皇
太
子
，
西
瓜
效
應
，
引
起
了
康
熙
皇
帝
的
重

視
。
康
熙
五
十
年
︵
一
七
一
一
︶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
康
熙
皇
帝
召
集
諸
王
、
大
臣
宣
示
諭
旨
說
：
﹁
今
國

家
大
臣
各
結
朋
黨
，
或
有
為
朕
而
為
之
者
，
或
有
為

皇
太
子
而
為
之
者
，
諸
大
臣
皆
朕
擢
用
之
人
，
受
恩

五
十
年
矣
，
欲
為
皇
太
子
而
為
之
者
，
意
將
何
為

也
？
﹂
阿
哥
們
之
間
，
固
然
互
相
樹
黨
惡
鬥
，
皇
太

子
與
康
熙
皇
帝
之
間
也
存
在
嚴
重
的
矛
盾
，
父
子
之

間
，
壁
壘
森
嚴
。
康
熙
五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一
二
︶
九

月
三
十
日
，
康
熙
皇
帝
奏
聞
皇
太
后
後
，
又
再
度
廢

黜
皇
太
子
。
十
月
初
一
日
，
奏
事
員
外
郎
雙
全
傳

旨
，
說
明
再
度
廢
黜
皇
太
子
的
原
因
：

朕
不
但
書
此
諭
旨
時
有
愧
，
即
與
天
下
之
人
亦

有
愧
焉
。
朕
今
雖
六
旬
，
賴
祖
父
之
福
，
自
幼

嘗
以
英
傑
自
許
。
朕
於
胤
礽
，
非
不
能
制
，
如

此
等
小
兒
，
禁
即
禁
之
，
縱
即
縱
之
耳
！
但
今

之
人
善
者
少
，
而
惡
者
多
，
胤
礽
秉
性
凶
殘
，

與
惡
劣
小
人
結
黨
，
胤
礽
因
朕
為
父
，
雖
無
弒

逆
之
心
，
但
小
人
輩
懼
日
後
被
誅
，
倘
於
朕
躬

有
不
測
之
事
，
則
關
係
朕
一
世
聲
名
。

皇
太
子
黨
羽
日
眾
，
其
窺
伺
乘
輿
之
心
日
著
，

皇
阿
瑪
隨
時
有
不
測
的
威
脅
，
皇
太
子
第
二
次
被
廢

的
原
因
，
恐
非
如
實
錄
所
載
﹁
狂
易
之
疾
，
仍
然
未

除
。
﹂
朝
鮮
冬
至
使
趙
泰
采
也
指
出
，
﹁
太
子
蝦

多
，
智
善
，
結
黨
羽
。
﹂
﹁
蝦
﹂
，
滿
文
作
﹁

﹂

︵hiya

︶
，
漢
譯
作
﹁
侍
衛
﹂
。
滿
洲
侍
衛
，
是
大
內
高

手
，
各
為
其
主
，
二
阿
哥
對
生
父
當
不
至
於
弒
逆
，

但
其
侍
衛
似
無
此
顧
忌
，
以
致
令
康
熙
皇
帝
未
卜
今

日
不
測
，
或
明
日
遇
害
，
關
係
一
世
英
名
。
朝
鮮
提

調
李
頤
命
亦
指
出
，
﹁
聞
太
子
性
甚
悖
戾
，
每
言
古

今
天
下
，
豈
有
四
十
年
太
子
乎
？
其
性
行
可
知
。
﹂

皇
太
子
胤
礽
不
安
於
位
，
竟
欲
逼
迫
皇
阿
瑪
遜
位
，

真
是
不
孝
不
仁
，
不
能
克
盡
子
道
。
皇
太
子
是
國
之

本
，
本
一
不
正
，
關
係
非
輕
，
但
因
胤
礽
行
事
乖

戾
，
性
行
暴
虐
，
不
知
忠
孝
，
不
識
廉
恥
，
都
是
由

瘋
狂
成
疾
心
性
迷
惑
所
致
，
不
得
已
立
而
復
廢
，
確

實
有
不
得
已
的
苦
衷
。
康
熙
五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
日
，
康
熙
皇
帝
將
廢
太
子
胤
礽
仍
舊
圈
禁
於
咸
安

宮
。

餘
波
蕩
漾—

阿
哥
們
的
帝
王
夢

皇
太
子
胤
礽
第
二
次
被
廢
黜
圈
禁
後
，
諸
皇
子

分
門
別
戶
，
樹
黨
暗
鬥
，
爭
奪
儲
位
。
諸
皇
子
既
經

分
封
，
其
屬
人
各
庇
護
其
主
，
滿
漢
大
臣
也
捲
入
紛 112



爭
。
相
面
人
張
明
德
說
過
，
八
阿
哥
胤L

﹁
丰
神
清

逸
﹂
，
仁
誼
敦
厚
，
福
壽
綿
長
，
後
必
大
貴
。
﹂
九

阿
哥
胤M

也
有
﹁
帝
王
體
﹂
。
西
洋
耶
穌
會
士
穆
敬

遠
則
稱
：
﹁
我
因
向
年
羹
堯
說
胤M

像
貌
大
有
福

氣
，
將
來
必
定
要
做
皇
太
子
的
。
﹂
八
阿
哥
胤L

曾

向
其
親
信
同
知
何
圖
說
過
，
﹁
我
初
生
時
，
有
些
奇

處
，
妃
娘
娘
曾
夢
日
入
懷
，
又
夢
見
北
斗
神
降
。
﹂

在
九
阿
哥
胤M

家
教
書
的
秦
道
然
也
供
稱
：
﹁
胤M

曾
向
我
說
，
當
日
妃
娘
娘
懷
娠
之
日
，
身
子
有
病
，

病
中
似
夢
非
夢
，
見
正
武
菩
薩
賜
以
紅
餅
，
狀
如
日

輪
，
令
妃
娘
娘
喫
了
，
果
然
病
愈
胎
安
。
又
說
我
幼

時
耳
後
患
癰
甚
危
，
已
經
昏
迷
，
忽
然
大
聲
一
響
，

我
開
眼
時
見
殿
梁
間
金
甲
神
圍
滿
，
我
的
病
就
好

了
，
這
俱
像
是
我
的
瑞
兆
。
﹂
當
皇
太
子
再
立
再
廢

後
，
希
圖
儲
位
的
阿
哥
，
就
是
以
八
阿
哥
胤L

的
勢

力
最
為
雄
厚
，
此
黨
以
九
阿
哥
胤M

、
十
四
阿
哥
胤

禎
等
人
為
黨
羽
。
朝
中
大
臣
揆
敘
、
王
鴻
緒
等
人
手

心
俱
書
一
個
﹁
八
﹂
字
，
合
詞
保
舉
八
阿
哥
胤L

為

皇
太
子
。
皇
太
子
既
廢
，
康
熙
皇
帝
並
無
另
立
儲
君

之
意
，
因
此
，
王
鴻
緒
等
人
的
合
謀
保
舉
，
遂
大
忤

康
熙
皇
帝
之
意
。

十
四
阿
哥
胤
禎
的
八
字
是
﹁
戊
辰
甲
寅
癸
未
辛

酉
﹂
，
才
略
兼
備
，
貴
不
可
言
。
當
胤L
失
寵
於
皇

阿
瑪
，
王
鴻
緒
保
舉
八
阿
哥
失
敗
後
，
九
阿
哥
胤M

等
人
遂
轉
而
與
十
四
阿
哥
胤
禎
深
相
結
納
，
以
與
四

阿
哥
胤
禛
相
抗
。
康
熙
五
十
七
年
︵
一
七
一
八
︶
十

月
十
二
日
，
十
四
阿
哥
胤
禎
年
三
十
，
正
當
血
氣
方

剛
之
時
，
康
熙
皇
帝
特
命
十
四
阿
哥
胤
禎
為
撫
遠
大

將
軍
，
進
剿
準
噶
爾
。
九
阿
哥
胤M

就
說
：
﹁
十
四

爺
現
今
出
兵
，
皇
上
看
的
也
很
重
。
將
來
這
皇
太
子

一
定
是
他
。
﹂
十
四
爺
啟
程
前
，
胤M

日
至
其
家
，

所
商
之
事
，
﹁
總
是
要
胤
禎
早
成
大
功
，
得
立
為
皇

太
子
。
﹂
由
此
可
知
當
時
宮
廷
已
盛
傳
十
四
阿
哥
胤

禎
即
將
被
立
為
皇
太
子
。
康
熙
六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二

二
︶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，
康
熙
皇
帝
駕
崩
，
四
阿
哥
胤

禛
在
倉
卒
之
間
入
承
了
大
統
，
改
明
年
為
雍
正
元

年
，
胤
禛
就
是
清
世
宗
雍
正
皇
帝
，
十
四
阿
哥
胤
禎

的
帝
王
夢
又
成
了
空
。
康
熙
皇
帝
沿
襲
漢
族
傳
統
宗

法
制
度
，
立
嫡
立
長
，
結
局
是
皇
太
子
再
立
再
廢
，

諸
皇
子
各
樹
朋
黨
，
互
相
傾
陷
，
兄
弟
鬩
牆
，
骨
肉

相
殘
。
雍
正
元
年
︵
一
七
二
三
︶
八
月
十
七
日
，
為

永
杜
儲
位
爭
端
，
雍
正
皇
帝
頒
降
諭
旨
，
略
謂
：

當
日
聖
祖
因
二
阿
哥
之
事
，
身
心
憂
悴
，
不
可

殫
述
。
今
朕
諸
子
尚
幼
，
建
儲
一
事
，
必
須
詳

慎
，
此
時
安
可
舉
行
，
然
聖
祖
既
將
大
事
付
託

於
朕
，
朕
身
為
宗
社
之
主
，
不
得
不
預
為
之

計
。
今
朕
特
將
此
事
親
寫
密
封
，
藏
於
匣
內
，

置
之
乾
清
宮
正
中
，
世
祖
章
皇
帝
御
書
正
大
光

明
匾
額
之
後
，
乃
宮
中
最
高
之
處
，
以
備
不

虞
。

雍
正
皇
帝
雖
然
預
先
立
儲
，
卻
未
顯
立
儲
君
，

並
未
宣
佈
儲
君
名
字
，
是
為
儲
位
密
建
法
，
先
指
定

皇
位
繼
承
人
，
是
中
原
漢
族
文
化
傳
統
；
而
所
預
立

的
繼
承
人
並
不
以
嫡
長
為
限
，
而
以
才
能
人
品
為
標

準
，
是
北
亞
遊
牧
文
化
傳
統
，
可
以
說
是
解
決
皇
位

繼
承
爭
端
的
好
方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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